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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
今日聊城 C05

村头院落“揪”出传销窝点
工商、公安部门现场解救 28 名传销人员

本报聊城 9 月 7 日讯(记者 谢晓丽

通讯员 王东军 张琼) 聊城市工

商局东昌府分局联合公安部门近日在东

昌府区湖西办事处许窑村村头一院落端

掉一传销窝点，现场解救 28 名传销人

员。

据介绍，8 月 30 日下午，湖西工商

所人员排查发现该传销窝点位于许窑村

南头一院落，执法人员立即对该窝点检

查，该传销窝点铁门从里面锁着，围墙高
3 米多。执法人员中一名穿着便装的敲
门，其他执法人员隐蔽在大门两侧，院内

人员开门查看时执法人员一拥进入。

执法人员检查发现，屋内有 28 名
25 岁左右的年轻人，全都坐在铺有简易

塑料地垫的地上，执法人员从现场找到

一些小笔记本，上面的内容都是一些“致

富”及如何哄骗其他人来聊城的方法，没

有传销物品。

工商执法人员询问了解到，该传销
窝点通过网上的招工信息，电话骗取他

人来到聊城，人来后即被控制在院内，身

份证、手机等通讯工具即被没收，并要求
写下家庭地址，如若逃跑就会遭报复，若

有不从就会殴打、体罚。

据了解，被骗者大都来自黑龙江、吉

林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其他地市等地，每人

被迫交纳 4800 元钱。加入窝点后在通过

网上发帖骗其他人来聊城，希望能够挣

回自己被骗钱财，属典型的拉人头传销
窝点。

经过 6 名被骗不愿参加传销的人员

指认，现场没有头目级人物，执法人员将

这 6 人送至汽车站，保护其安全离开聊

城，对其他传销人员教育后遣散，并登记

传销人员的身份信息输入传销监管网。

联系该村负责人找来房东进行宣传教

育，由村负责人监督清理该窝点，不得再

租赁给传销人员，一经发现按规定从重

处罚。

据了解，为遏制网络传销违法犯罪

活动蔓延势头，聊城市工商局、公安局等

四部门决定近期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

打击网络传销违法犯罪专项行动。聊城

市还制订创建“无传销街道(乡镇)”两年

规划，计划到 2012 年年底，聊城市全部

街道(乡镇)都要建成无传销街道(乡
镇)。

鼓吹高工资 每天捡菜叶

教唆他人搞传销被劳教一年

本报聊城 9 月 7

日讯(通讯员 辛明军

记者 刘铭) 在网

络上鼓吹高工资，吸引

亲朋好友加入到传销
团伙，半年时间发展下
线 30 余人。6 日，涉嫌
教唆他人搞传销的违

法分子沈某开始执行

为期一年的劳教改造。

沈某是云南省楚

雄人，在网吧上网上

时，沈某被一个网站内

弹出的小广告吸引住：

一次投入 4800 元，三

五年内即可成为百万

富翁。沈某随即与小广

告上留的 QQ 号码取

得了联系。通过三四次

的网上聊天，沈某被

他们所谓的“营销模

式”和虚构的“成功

事实”打动，辞去工

作，带着 5000 元钱到

江西南昌加入当地一

个传销组织。

据沈某交代，传

销组织里的生活和其

在 QQ 上了解到的截

然不同，成员每天都

要去菜市场捡菜叶，

围坐在一张桌子前吃

限量的米饭，每天都

是半饥不饱的生活。

沈某通过手机、互联

网上等方式，向自己

的同学、网友以介绍好

工作为名，以高工资为

诱饵，诱骗四川、河南、

湖南的网友加入“老鼠
会”。因沈某擅于表达，

组织负责人开始让他

任“授课人”，短短半年

的时间，沈某已发展下
线 30 余人。

警方介绍，该传销
组织于去年年初从江

西南昌迁到聊城，以销
售某化妆品为名，对诱

骗来的人员进行传销
洗脑，并教唆新加入的

人员，继续诱骗别人。

9 月 6 日，经聊城

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

准，东昌府经侦大队将

涉嫌教唆他人搞传销
的违法分子沈某，送往

山东省第二劳教所执

行为期一年的劳教改

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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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人员查处位于村头院落内的传销窝点。 本报通讯员 张琼 摄


